
永福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文件

永政办发〔2023〕11号

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永福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

资金审批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：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永福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资金审批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6月13日

永福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资金审批办法
（修订）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对我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资金审批的管理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指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，是指在我县依法设立的、符合相关规定的永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。

第三条　本办法适用于我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承接的包含市政建设、公共交通、公共卫生、义务教育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在内的项目。

第四条  全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要求执行。
第二章　运行管理

第五条 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财务人员支付（包括公私借用）每一笔业务经费，不论金额大小均须经集团分管副总经理、分管财务副总经理、总经理审核，董事长签批。其额度为：（一）业务经费在1万元以下的，须经董事长签批；（二）业务经费在1万元至5万元（含5万元）的，须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后予以签批；（三）业务经费在5万元至20万元（含20万元）的，须经常务副县长签批；（四）业务经费在20万元以上的，须经县长签批。

第六条 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财务人员支付（包括公私借用）每一笔项目资金，不论金额大小均须集团分管副总经理、分管财务副总经理、总经理审核，董事长签批。其额度为：（一）项目资金在50万元以下（含50万元）的，由业主单位按相关程序审核方可支付；（二）项目资金在50万元至5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的，须经常务副县长签批；（三）项目资金超过500万元的，须经常务副县长审核后报县长签批。

第三章　附　则

第七条　本办法由永福县政府办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永福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资金审批办法》（永政办发〔2021〕23号）不再执行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　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　　　　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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